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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修订实施一年来，国家文物局考古
研究中心在国家文物局领导和部署下，在有关省份
文物部门和考古机构的支持下，积极推进水下文物
保护管理工作。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以摸清水
下文物资源家底为目标，以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为主
线，以海岸线变迁与人地关系研究、近现代沉舰与
明清海防研究为两翼，不断加强海洋文明研究，积
极宣传贯彻新修订的《条例》，编制完成《水下考古
工作规程》，重点海域、重要项目取得突出成果，基
础工作扎实推进，水下考古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一是推动重点海域水域水下考古。采用世界
首创的“弧形梁非接触文物整体迁移技术”成功打
捞我国迄今水下考古发现的体量最大的木质沉船
——长江口二号古船。南海深海科考调查取得重
要发现，首次在南海千米级海底发现大型古代沉
船遗址，在西沙海槽确认 1 处水下遗物点性质、发
现 3 处沉船，于南海西北陆坡发现 2 处明代沉船。
会同福建省考古部门实施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遗
址水下考古发掘。持续推进甲午沉舰遗址调查，会
同山东省考古部门实施山东威海靖远舰遗址水下
考古调查。

二是推动涉海建设工程考古调查。近些年，随
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大
量基本建设工程已经延伸至水域，特别是沿海区域
填海造地、海上风电、跨海大桥等大型涉海基建项

目数量众多。落实《条例》规定的涉水建设工程前应
当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要求，多数省份将水下考
古前置纳入项目审批流程。完成厦门地区 4项涉海
建设工程水下考古调查。这是《条例》修订实施后开
展的第一批涉海基建水下考古工作，为规范涉水基
本建设工程的水下文物保护提供了丰富经验。

三是推动水下考古人才培养。举办第九期全国
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培训合格学员 20名，完
善水下考古队伍配比结构，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
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四是推动水下考古研究。加强水下考古资料整
理、研究，推进《华光礁一号沉船发掘报告》《致远舰
水下考古调查报告》编辑出版工作。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西沙群岛出水陶瓷器与海上丝绸之路研
究”上报结项。

五是推动水下文物合理利用。会同中国文物
报社组织第二季“考古大讲堂”，聚焦水下考古。配
合国家文物局做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对漳州圣杯
屿元代沉船遗址考古发掘项目、长江口二号沉船
整体打捞项目的现场直播，配合福建和漳州市文
物部门举办“海贸明珠——漳州圣杯屿元代海船
遗址水下考古成果展”，及时向大众传播水下考古
成果。

修订后的《条例》，为我国水下文物保护事业
更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时，也应该看
到，在贯彻落实《条例》过程中尚存在需要改进和
加强之处。比如，如何做好基本建设水下考古前
置，顶层设计还需细化；需要加强与涉海部门的沟
通、合作，明确水下文物保护工作与相关涉海法
律、法规的关系；水下文物保护力量严重不足，需
要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增加人员编制等。

下一步，我们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根
据国家文物局统筹部署，以《“十四五”文物保护和
科技创新规划》为引领，按照《“十四五”考古工作专
项规划》要求，全面组织、系统推进水下考古工作，
推动水下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

2022 年 4 月 1 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
物 保 护 管 理 条 例》
（以下简称《条例》）
正式施行。一年
来，广东省文物
局强化责任感、
使 命 感 、紧 迫
感，抢抓机遇、狠
抓基础、团结奋
发，以务实举措推
动新时代广东水下
考古高质量发展。

一、提高政治站位，
筑牢广东水下考古高质量发
展的基础。广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
国文物工作会议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
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以《条例》为纲，努力塑造广东水下考古发
展新动能新优势，扎实推进水下考古的广东实践。2022年4月，高
规格召开全省文物考古工作会，传达《条例》等国家最新文物保护
利用政策。2022年8月，广东省政府常务会专题学习《条例》，全力
推动广东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高质量发展，结合岭
南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广东故事。

二、加强顶层设计，提供广东水下考古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
障。近期，广东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与考古工作的意
见》《广东省“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实施方案》《广东省

“十四五”考古工作实施方案》系列政策文件，围绕重大项目和基
础工作，锚定各阶段工作目标，细化年度工作任务，扎实做好水
下考古调查、勘探和水下考古成果挖掘、整理、阐释，有序推进水
下考古重点工程项目，做强做优水下考古，推动文物资源禀赋有
效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动能，持续提升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利
用水平。广东省人民政府还将与国家文物局签订关于推动广东
省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协议，打造央地共建文物事业
新高地。

三、狠抓重大项目，激活广东水下考古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推进“南海Ⅰ号”考古发掘，落实“南海Ⅰ号”沉船船体及出水文
物 2023年工作计划，打造“南海Ⅰ号”世界级考古品牌。推动启
动“南澳Ⅱ号”沉船遗址水下考古调查，探索海底沉船遗址精细
化水下考古发掘新模式。加快建设广东省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系统性谋篇布局全省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预计
2024年可投入使用。稳步推进广东省文物考古标本馆建设，打
造粤港澳大湾区文物样板工程。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申遗，省内已
有 9个城市加入海丝申遗城市联盟，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中
发挥广东力量。

四、加强多方协作，形成广东水下考古高质量发展的合力。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与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合作成立
中国水下考古活化利用研究院。广东积极派员参加国家文物局
考古研究中心开展的水下考古项目和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
班，不断提高水下考古实操技能，打造一支技术过硬、经验丰富
的水下考古人才队伍。做好配合省内涉海基本建设及抢救性水
下考古调查，在江门、阳江海域开展水下考古调查等工作。围绕

“南海 I号”以佛山南海区相关窑业考古调查发掘成果为基础，
开展广东海洋贸易性质窑业考古研究，相关学术成果引起业界
关注。联合南方海洋实验室海洋考古创新团队开展海洋勘察设
备研发试用。

奋进新征程，创造新伟业。广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党的二十大精神引领全省水下考古
工作，深刻把握水下考古工作所处的历史方位，加速推进重大项
目落地落实，夯实历史文化保护利用的坚实基础，开辟广东水下
考古工作新境界。

护航我国水下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 孙键

水下文物是文物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我
国水下文物保护，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维
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具有重要意义。2022年 4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正式实施，对于福建省进一步规范
水下考古、加强水下文物保护管理，遏制盗捞水下
文物等方面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福建是海洋大省，有曲折漫长的海岸线和众多
优良的港湾，是历史上东西方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的
主要通道，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和主要通道之
一，千百年来星罗棋布的岛礁、浅滩以及盛行的东北
季风，使这一海域留下了数量众多的古代沉船，积淀
了极其丰厚的水下文化遗产。同时，福建部分水下文
化遗存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申遗项目的重要史迹。目
前，福建省发现并确认的水下文化遗存共有40余处，
具有水下文化遗存密集丰富、年代序列完整、类型及
埋藏环境多样、出水文物内涵丰富等特点。

今天是《条例》实施一周年，在过去的一年里，在
国家文物局和省委、省政府的关心支持下，福建水下
文物保护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

一是开展水下文物调查和考古发掘取得丰硕
成果。全年共开展了包括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
发掘在内的 7项水下考古工作。圣杯屿元代沉船遗
址曾多次被盗捞，2022年 8月至 10月，经国家文物
局批准同意，福建考古研究院与国家文物局考古研
究中心、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联合组队，对圣杯屿
沉船进行了水下考古发掘。共采集出水文物 817件
套，以瓷器为主，瓷器全部为龙泉青瓷。圣杯屿元代
沉船遗址的发掘为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海外交

通史、陶瓷贸易史、造船技术史等提供了大量科学
依据和实物资料。在发掘过程中，包括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新闻频道在内的各级电视台、平面媒体都进
行了多层次、多方面的专题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广
泛关注，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发挥出了考古工
作的文化价值意义，体现了福建省水下文物保护工
作的成效。2022年5月至7月，开展了漳州古雷半岛
周边海域水下考古调查项目，重点调查沙洲岛元代
沉船遗址。本次调查试掘，共计出水文物 478件，其
中的竹制航海量天尺是国内发现的唯一一把完整
的宋元时期航海量天尺，对研究中国古代航海术具
有重要意义。2022年7月至8月，开展了厦门杏林湾
宝珠屿及鼓浪屿周边海域水下考古调查，确认了宝

珠屿沉船遗址及保存现状、摸清了鼓浪屿外剑礁水
下文物点的分布情况。除此之外，全年共开展4项配
合基本建设的水下考古调查项目，完成了超过 350
万平方米面积的水下物探扫测、勘探和调查工作。

二是加强水下考古机构和文物保护人才队伍
建设。2022年 6月，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福建基
地和福建水下考古基地在平潭揭牌成立。福建将
积极推进基地的建设工作，充分发挥平潭丰富的
水下文化遗产资源优势和优越的区位条件，建设
福建水下考古出水文物标本保护、整理、收藏、展
示与研究中心，促进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工
作。5 月至 7 月，在漳州古雷半岛举行了第九期全
国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实习，共有 20 名来自
全国各地的学员参加了实习，其中福建省学员3人，
通过培训补充了福建水下考古人员力量，加强了水
下考古人才梯队建设。

下一步，福建将加强与海警、海监、边防、渔政
等部门的协调联动，健全海上联合执法、信息共享
等工作机制，严厉打击盗捞、走私水下文物等犯罪
活动。继续推动作为“十四五”期间国家三个重点水
下考古工作重点区域的相关工作，重点实施海坛海
峡海域水下考古调查，有计划地推进全省海域水下
考古调查，全面摸清福建水下文化遗存家底。组织
重点沉船遗址水下考古发掘，争取有重大的水下考
古新发现。着手编制全省水下文化遗产保护规划，
切实做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加强水下考
古人才队伍建设，继续保持福建水下考古队伍在全
国的领先地位。福建将全力以赴，为我国水下考古
事业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作出福建贡献！

福建水下文物保护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 傅柒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修订施行，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论述，加强水下文物保护的
重要制度成果。国家文物局举办这次宣传活动，对
做好新时代水下文物保护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一年
来，山东省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和指导下，认真贯
彻落实《条例》，抢抓机遇，守正创新，充分发挥水下
文物考古、保护工作实证历史、传承文明、促进发
展、服务大众的重要作用，取得了一系列考古新发
现，实现了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新突破。

一是高度重视，完善工作机制。山东省委、省政
府一直重视水下文物保护工作，将之纳入文化强
省、海洋强省建设的重要内容。2015年成立了省文
物局直属正处级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编制 15人。

《条例》修订施行后，又为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新增
编制 35人，并迁入新址办公。组建了全国第一支独
立的水下考古物探队伍，目前全省有水下考古资格
业务人员16名。2021年成立山东省涉水文化遗产保
护研究学会，是全国第一个涉水文化遗产社会组
织。报请省政府公布威海湾一号沉舰遗址为山东省
第一批“水下文物保护区”，划定了核心保护区和监
控水域。加强与海警、海监、渔政、边防、水利、河道
等部门的协调联动，初步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
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格局。

二是突出特色，做强水下考古研究。2015年至
2021年，山东围绕海洋强国战略和黄河、大运河国
家文化公园建设，开展了威海湾近现代沉船、烟台
庙岛群岛和日照海域、东平湖等水下文化遗产调查
项目，完成威海湾一号沉舰、垦利海北、利津铁门关
等遗址考古发掘，编辑出版了《海岱丝语——“一带
一路”与山东》《海岱遗珍——山东出水文物汇编》等
书籍。配合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在青岛建设北
海基地，目前一期工程已投入使用，正在推进二期工
程的中国海洋考古博物馆建设。去年以来，山东组织
完成威海“靖远”舰遗址第一期调查，清理登记水下
文物201件，被评为2022年度“山东省五大考古新发

现”。完成蓬莱水城南小海护墙护坡等修缮工程。召
开首届环渤海水下考古论坛、近现代沉舰沉船研究
保护与利用、海疆考古研究等学术研讨会，组织编辑
出版《山东省涉水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丛书。

三是服务发展，做好水下区域工程建设考古。
完善工作保障体系，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在全
省建立了 6处水下考古工作站。先后实施青岛西海
岸新区琅琊港、斋堂岛交通码头改扩建工程海洋物
探，鲁宁线管道工程穿越大运河物探扫测等项目，
在支持重点工程建设的同时，有效保护了大批水下
文化遗产。

四是强根固基，拓展现代科技运用。投入 1700
多万元，建成文物标本室、文物修复室，配置了多波
束测深仪、旁侧声呐仪、海洋磁力仪、水下机器人等
科技装备。去年以来，组织制定了《山东省水下考古
装备建设规划》，扎实推进数字化标准化，完成山东
省涉水文化遗产资源数据库一期建设。

五是强化宣传，提升公众水下文物保护意识。
结合水下考古调查项目实施，开展《条例》集中宣传
和公众考古活动。组织“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媒体行”

活动，多形式宣传《条例》和水下考古工作，《中国文
物报》整版刊发山东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专稿。创新
展示利用，举办“涉水钩沉 赓续华章——山东水下
考古展”，去年5月以来累计接待观众4000余人。策
划实施“山东水下考古巡展”，目前正在威海市刘公
岛展览。

下一步，山东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深入贯彻
《条例》精神，学习借鉴兄弟省市先进经验和做法，
进一步强化工作措施，推动水下文物保护利用工作
再上新台阶，为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贡献。

一是进一步健全保护机制。制定《山东省水域
内工程建设文物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文件。加
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联动，推动建立水域内工程建
设考古工作联席机制。加强水下执法监督体系建
设，提升人防物防技防能力。适应新形势需要，进一
步加强山东考古队伍建设，提高水下考古、文物保
护能力和水平。

二是进一步加强保护利用。深入开展水下文化
遗产资源调查，深化水下文化遗产考古研究、价值
阐释和活化利用，扎实推进垦利海北遗址等国家文
化公园重点保护利用项目。组织开展大运河（山东
段）考古研究与保护利用工作。推进烟台市长岛“海
上丝绸之路”等山东省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建设。
推动沿海各市会同“海上丝绸之路”城市联盟深入
开展联合申遗。

三是进一步拓展工作视野。落实山东省《关于
让文物活起来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行动计划
（2023-2025年）》，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适时举
办东北亚水下考古论坛。与国外学术机构合作开展

“海上丝绸之路”课题研究，推进国际间文明交流与
互鉴。

四是进一步强化《条例》宣传。加强宣传引导，
通过广播电视、报纸杂志、门户网站、自媒体等多形
式、多渠道、持久化宣传《条例》，形成浓厚的社会氛
围，凝聚全社会共识，推动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工作高质量发展！

山东实现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新突破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物局）一级巡视员 王廷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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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三期水下考古
队员，我已从事水下
考 古 工 作 20 年 ，
2005 年便遇到了
平潭碗礁一号清
代 沉 船 水 下 考
古发掘项目，见
证了水下考古
从默默无闻到
风口浪尖的全过
程。当时正在开
展福建沿海水下考
古调查，得到有人在
屿头碗礁附近盗捞文
物的信息后，水下考古队马
上赶到盗捞现场，我清晰地记得2005
年 6月底第一次到平潭屿头碗礁一号沉船遗址盗捞现场的场
景，当时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在碗礁附近海面来回穿梭着大
大小小几十艘船只，大批不法分子肆无忌惮地哄抢着属于国家
的珍宝，个别潜水员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幸运的是由于水
下考古队以及边防海警执法部门的及时介入，经过几十名水下
考古队员3个多月的水下考古发掘，期间历经四个台风，终于将
剩余的约 1.7万件珍贵的文物抢救性发掘出水。正是由于碗礁
一号沉船的发现，一些不法分子尝到了“甜头”，看到了“发财”
的希望，他们购买专业设备，聘请潜水员，成立“股份集团公
司”，形成从盗捞到销赃一条龙的完整链条，最猖獗的时候，这
些盗捞者甚至在水下考古队的眼皮底下公然进行盗捞行动，他
们的船只凭借马力大、速度快、体形小的优势，捞完文物还能围
着我们的工作船转一圈之后再得意地扬长而去。在福建这片广
袤的海域，我们水下考古队往往跟在盗捞者后面收拾残局，民
间戏称那些盗捞者为“水下考古二队”。每次调查时看到海床上
面散落大量被破坏的精美瓷器和船体残骸，觉得非常痛心，恨
不得将这些不法分子一个个绳之以法。

福建沿海疯狂的盗捞活动引起国家文物局和执法部门的
重视，2006 年起文物主管部门、公安机关、海上执法机关加强
开展水下文物保护联合执法工作，加大打击盗掘、盗窃水下文
物犯罪力度，破获一系列盗捞案件，如 2006年大练岛元代沉船
的发现，娘宫五代沉船、老牛礁明代沉船、漳州圣杯屿元代沉
船等一批沉船遗址相继被发现。近些年来，作为一线水下考古
队员感觉最明显的是，随着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宣传实施
越来越到位，文物管理部门和执法部门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强，
水下文物盗捞事件明显变少，曾经一度暗潮汹涌的盗捞风波
也逐渐平息。

随着水下文物保护形势的变化，在国家文物局的领导和大
力支持下，水下考古队也在转变工作思路和方法，将以前被动
跟在盗捞者后面进行调查的方法，转换成在重点海域开展主动
性的区域系统调查，如将面积约 100平方公里的第七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海坛海峡水下遗址分为15个区域，争取5年左
右时间用声呐设备进行全面扫测，并对发现的疑点进行潜水探
摸确认，这样我们化被动为主动，争取早日摸清水下文化遗产
家底，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坚实的第一手材料。


